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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“‘十二五’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和
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”

《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》正式发布

2011年12月10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发改环资

[2011]2919号文件，印发了“‘十二五’资源综合利用指

导意见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”（以

下简称“通知”）。

“通知”指出，为贯彻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

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，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

本国策，深入推进“十二五”时期的资源综合利用工

作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了

《“十二五”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》和《大宗固体废物

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，研究提出了“十二五”资源综合

利用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主要目标、重点领域

以及政策措施，同时提出了在工业、建筑业和农林业等

领域选择产生堆存量大、资源化利用潜力大、环境影响

广泛的固体废物编制实施方案。

《“十二五”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》提出了矿产资

源综合开发利用、产业废物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

用三大领域的9项具体定量指标：到2015年，矿产资源

总回收率与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提高到40％和45％ ；

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50％，其中工业固体废物

综合利用率达到72％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力争超过

80％ ；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提高到70％，其中再

生铜、铝、铅占当年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达到40％、30％

和70％。

《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旨在统筹推动

资源综合利用，包括尾矿、煤矸石、粉煤灰、工业副产

石膏、冶炼渣、建筑废物、农作物秸秆等。这些固体废

物产生量大、资源化利用潜力高、对环境影响广泛，将

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，促进节能减排，加快构建可持续

的生产方式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形成稳定的废物利用

和资源再生能力，带动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全面提升。

《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提出，到2015年大

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50％，其中工业固体废物综

合利用率达到72％，重点工程新增3亿 t 年利废能力的

总体目标。

2011年12月7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《万家企业

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》。万家企业是指年综合能源消

费量1万 t 标准煤以上以及有关部门制定的年综合能源

消费量5000 t 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。初步统计，

2010年全国万家企业共有1.7万家左右，能源消费量占

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0％以上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国家将从强化目标责任、建立能

源管理体系、加强能源计量统计、开展能源审计和编制

节能规划、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力度、加快淘汰落后用能

设备和生产工艺、开展能效达标对标、健全节能激励约

束机制、开展节能宣传与培训等方面加强万家企业的节

能监管，力争“十二五”期间实现节能2.5亿 t 标准煤。

2月1日起取消253项涉及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

2011年12月30日，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“关

于公布取消253项涉及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”（以

下简称“通知”）。

“通知”指出，自2012年2月1日起，取消253项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的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
财政部表示，取消253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是进

一步落实积极财政政策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

水平基本稳定采取的具体措施，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生产

经营环境、支持企业发展。此举对理顺税费关系、规范

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和促进依法行政亦有积极作用。


